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49-3-1(107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
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

之餘額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

分位別

536748832171755577391110037630955第1分位

10388781002581771891752440073276630955第2分位

122387412925416519156263202167779630955第3分位

1723856171883164374040631001022366630954第4分位

3144653246332415523067243522175243630954第5分位

458014330744676610956729501023558684630954第6分位

6382656382028113615253158581955376962630954第7分位

101174284733393052329166247972749546295630954第8分位

18170603547662995878113431417069121426274630954第9分位

765509605879343416262317125658791747613190031189630954第10分位

1234697993029353357633381919032301553606292333781066309543合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製表日期：110年02月06日表49-3-1(107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822208981659818410010865338600003020 9677第1分位 0

8632139122028543068058559180710115857360 12672第2分位 0

9731436322613913118128306264260643480434 22634第3分位 1

101312884263352630482227202880661378318677815 28677第4分位 34

11927127537209973392754284312835112136019558629 34108第5分位 154

19124361148342203627387156316403167120719308381 60191第6分位 632

3182168156026500383317100537214782111241199288181 116188第7分位 1775

5681996047719486392692236135274553177610221189440 277878第8分位 8024

128323003891992563428213463314247464121132890821232 864047第9分位 45783

4068329439929104217454736604711027201652518204673574038 10299190第10分位 2328272

69132660318495490903328839451060123665818058093618064446020 11725261合    計 2384676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